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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64163.htm 案例 1．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案

例 注册会计师甲、乙、丙投资设立A会计师事务所，该会计

师事务所的形式为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提供审计鉴证业务

和验资业务。在2008年的审计业务中，发生了下列事项： （1

）甲在对B上市公司的年度会计报告进行审计过程中，因重大

过失遗漏了一笔销售收入，经人民法院判决由该事务所向B上

市公司的相关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甲认为自己并非故意造成

的损失，该赔偿责任应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2）乙在对C公司设立过程的验资服务中，因疏忽大意而出

具了证明不实的验资报告，该报告直接给C公司的债权人造

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经人民法院认定，乙的疏忽大意并不

属于重大过失。 根据以上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甲的

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2）对于乙造成的损失，合

伙企业的合伙人应该按照何种方式来承担责任？并说明理由

。 【答案】 （1）甲的说法不正确。根据规定，一个合伙人

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

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

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本题中，

由于甲是因为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因此应该由其承担无限

责任，其他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 （2）对于乙造成的损失

，应该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根据规定，合伙人

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

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本题中，乙的行为被认定为非重大过失，因此该造成的损失

应该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有限合伙企业案

例 假设2008年3月，甲、乙、丙、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伙企业法》的规定，共同投资设立一从事商品流通的有限合

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了以下事项： （1）甲以现金5万元出

资，乙以房屋作价8万元出资，丙以劳务作价4万元出资，另

外以商标权作价5万元出资，丁以现金10万元出资； （2）丁

为普通合伙人，甲、乙、丙均为有限合伙人； （3）各合伙

人按相同比例分配盈利、分担亏损； （4）合伙企业的事务

由丙和丁执行，甲和乙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不对外代表

合伙企业； （5）普通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

额的，不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 （6）合伙企业名称为

“稳信物流合伙企业”。 要求：根据以上事实，回答下列问

题，并分别说明理由： （1）合伙人丙以劳务作价出资的做

法是否符合规定？ （2）合伙企业事务执行方式是否符合规

定？ （3）关于合伙人转让出资的约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4）合伙企业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5）各合伙人按照相同

比例分配盈利、分担亏损的约定是否符合规定？ 【答案】 

（1）丙以劳务作价出资的做法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有限

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丙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因

此不得以劳务作为出资。 （2）合伙企业的事务由丙和丁执

行的做法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

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由于丙为该合伙企业的有

限合伙人，因此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的

做法是不符合规定的。 （3）合伙人转让出资的约定符合法

律规定。根据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向



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

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按照该规定，只要合伙协

议中约定了转让的方式，那么就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来

处理。 （4）合伙企业名称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有限合

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有限合伙”字样，该企业名称中并

没有标明“有限合伙”，因此是不符合规定的。其名称应该

为“稳信物流有限合伙企业”。 （5）各合伙人按照相同比

例分配盈利、分担亏损的约定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合伙企

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因此

，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有约定的，可以按照约定来处理。

3．普通合伙企业案例 甲、乙、丙合伙经营一家名为“满意

水果店”的普通合伙企业，甲为该合伙企业的负责人。甲、

乙、丙并未约定损益分配和亏损承担的比例。2005年7月的某

一天，因丙外出，甲与乙协商后以该合伙企业名义与果农签

订了一份标价额为16万元的水果买卖合同。因该合伙企业流

动资产不足，甲决定向银行贷款10万元，银行要求提供抵押

担保，甲以该合伙企业所有的一辆尼桑货车作抵押，与银行

签订了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以车辆设立抵押的，应该办理抵押物登记。后因合伙企业

无力偿还贷款，银行欲行使抵押权。为此发生纠纷并诉讼至

法院。 经查： （1）满意水果店的合伙协议约定，凡5万元以

上的业务须经甲、乙、丙三人一致同意；（2）甲曾经在一次

诉讼中免除了戊对水果店的2万元债务；（3）水果店的财产

价值10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回答下

列问题： （1）合伙协议中未约定损益的分配和亏损的承担

，按照规定应该如何确定？ （2）该合伙企业与果农签订的



水果买卖合同及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在效力上应如何认定

？为什么？ （3）该合伙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货车抵押合同在

效力上应如何认定？银行能否对该货车行使抵押权？为什么

？ （4）如果银行、赵某、钱某同时对该合伙企业行使债权

，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如何清偿？ 【答案】（1）根据《合伙

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

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

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

担。 （2）该合伙企业与果农签订的水果买卖合同及与银行

签订的借款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

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善意的第三人。本案中

，虽然合伙人甲、乙、丙在合伙协议中约定了“凡5万元以上

的业务须经甲、乙、丙三人一致同意”，但该约定对善意第

三人（果农和银行）无效，故水果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均为

有效。 （3）该合伙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货车抵押合同在效力

上应认定为成立但未生效，银行在其债权未受清偿时不能对

货车主张抵押权。根据担保法律制度规定，抵押人以车辆作

抵押的，应在该车辆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

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本案中，合伙企业虽以货车为抵押物与

银行签订了抵押合同，但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依前述规

定该货车抵押合同未生效，另外，抵押权的行使以有效抵押

合同的存在为前提，故银行因抵押合同未生效而不能对抵押

货车行使抵押权。 （4）如果合伙企业的债权人银行、赵某

、钱某同时对合伙企业行使债权，应以该合伙企业的财产按



比例清偿；不足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为

，第一，银行与该合伙企业之间的货车抵押合同并未生效，

由此决定了银行对合伙企业的债权属于无担保的普通债权，

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第二，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规定

，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

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

清偿责任。 提示：本题（4）中涉及了《担保法》的有关内

容。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以法律规定的需要

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财产作为抵押的，应当向有关部门办理抵

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通过此题，建议大

家关注一下企业法和其他法律相结合的综合题。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